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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豁免二次創作，要求第三及第四方案以雙軌制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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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強烈要求政府他朝正式修訂版權法，必須全份條文再次咨詢公眾意見，不能閉門造
車。採納民間建議，保障使用者的言論及創作自由。「版權商方案」至今仍沒有具體
的方案內容，甚至連向公眾完全公開的草案或方針都沒有，這根本只是黑箱作業，亂
搬龍門。若果方案確實對得住公眾，爲何要如此鬼祟，不能見光？由於欠缺具體的方
案倡議文件，據我目前了解，這「版權商方案」僅豁免政治諷刺這一種他們口中所謂
「香港式惡搞」創作，而且只豁免刑事責任，他們堅持要把民事責任握在他們手裏。
這種方案，莫說與政府的「第三方案」比，連「第二方案」也比它好！我提出撤回諮
詢文件, 換句話說三個方案都不接受。跟據現時諮詣文件有方案提到“造成超乎輕微的
經濟損害”,但這一詞未有定義, 到底實質金額是多少, 如何計算這筆金額?而負責計算
金額的機構是否具公信力?文件裡政府似乎很有意用”豁免”一詞包裝內容, 給予公眾
一個正面及比以往放寬的感覺。但戲仿定義,範圍及適用於豁免的情況等等仍然模糊不
清。情況就是政府計劃管制一樣事物, 但不告訴公眾是何物,似乎是別有用心,政府或執
法機關稍後大可按其他因素去隨意定義,所以實際上是收緊了”某一方”的表達自由。
近年政府每日上演荒誔鬧劇, 高官僭建,囤地,警方發表黑影論,隨意冤屈市民搶槍社署對
露宿者口出狂言等等事件,反映現今政府誠信破產,麻木不仁以及難以信任。

 

我認為香港現時的版權法已嚴重向某些商業利益者傾斜。知識產權署署長張錦輝在
2012 年1月31 日的「藝術工作者及創意專業人士版權工作坊」上說：「收費公司替這
些非他們管理的歌曲收了錢後，會預留起一部份，待作者日後加入這些公司或其聯盟



公司後，歸還給作者。作者也有權不跟收費公司簽約，到法庭控告收費公司代他收了
錢，那麼收費公司就會依法例賠償給他。但賠償的金額，必然比他跟這些公司簽約後
所獲得的金錢少。法例是特地寫成這樣的。所以爲免麻煩，還是跟收費公司簽約
吧。」身為署長，不單沒有好好保護原創作人的權益，更公然向奸商低頭，而不是帶
頭要求檢視現行法例，還創作人公道。這根本就是本末倒置，官商勾結！版權惡法修
訂裏，引入了所謂「安全港」機制。理論上，它是讓網上服務的提供者（包括論壇、
討論區、留言板、網誌的管理者），只要「合力打擊侵權」，就不用連坐受累。實際
上，它強迫網上服務提供者必須同流合污，在法庭未裁定該二次創作作品是侵權物
前，就要在短時間內把它移除，更可能要把二次創作者、上傳者或發佈者的個人⾝份及
私人資料，提供給投訴者。否則，網上服務提供者就有可能被控，面對法庭審訊。這
除了逼迫服務提供者出賣良心，更簡直是威嚇他們，尤其是許多論壇、網誌的管理者
只是學生！認爲「安全港」是「安全」的，恐怕只有樂於出賣網⾝私⾝資料的無良服務提
供者，以及輕易作擧報的版權收費公司。法例對二次創作者和有良⾝的服務供應者如斯
逼迫，卻對擧報者極度寬鬆。理論上，擧報者提供的資料必須眞確，不能說謊，否則
是刑事罪，但實際上卻缺乏監察和制衡。被投訴的用戶不能得知擧報者的個⾝資料，擧
報者要使擧報有效，所需提供的資料亦不⾝得很充份。結果若有⾝要濫用，胡亂擧報，二
次創作作品就很容易會消失。我認同「UGC方案」，「UGC方案」是完全能符合所謂
的世貿「三步檢測」。只爲個人或個人小組的非商業貿易營運使用提供豁免，符合第
一步「僅限於『特別個案』」之規定。「UGC方案」要求受豁免的二次創作作品不得
用於商業貿易營運上，也不得取代原作市場，這符合第二步「與作品的正常利用沒有
衝突」及第三步「沒有不合理地損害版權擁有人的合法權益」之規定。

 

我認為香港原來的版權法，已嚴重向某些商業利益者傾斜，甚至說成為其度身訂造也
不為過。法例欠缺文化視野，對二次創作更是完全扭曲，它雖沒直接說二次創作 犯
法，但在各種釐定是否侵權的條文中，二次創作都墮進所謂「侵權」的定義裏，官員
故意把二次創作與真正侵權的盜版混為一談，好讓商業利益者對二次創作手握 生殺存
亡之大權。我堅決不能接受「第一方案」，這只是澄清現時版權條例的相關條文。考
慮到是次諮詢後政府會再推出《條例草案》予立法會這因素，這樣純粹作所謂「澄
清」，不對問題條文作任何修改，根本就是百份百的「翻叮」惡法。眾所周知，一條
法例訂立後會被人如何使用，並不一定要符合立法原意。只要局方一天不肯確實修改
《版權條例》裏的弊漏，刪去甚麼「超乎輕微經濟損害」、「潛在市場」等含混字
眼，換上能客觀判斷到的、不會令人誤墮法網的字詞，甚麼澄清也無法給予民間創作
人保障。更何況，澄清以後，民間創作人面對的民事責任仍沒有減少。「第二方案」
是在法例中加入刑事責任豁免條文，指明「損害性分發」罪行不適用於戲仿作品。乍
聽之下好像免除刑責之憂，但這正是這方案引證「魔鬼在細節」此話不假之處。這方
案與「第一方案」一樣，民間創作人要面對相同的民事責任風險。對民間創作人來
說，你要他因創作而直接坐牢，當然會造成寒蟬效應；你要他因創作而家破產蕩，身
敗名裂，難道不會有寒蟬效應？難道不會打壓市民的言論、表達與創作權利？我完全
支持版權及二次創作關注聯盟提出的「第四方案」，即「UGC方案」。這方案中，只
要二次創作不是用來作商業貿易營運，並非眞正盜版侵權，而且不會取代原作的市
場——例如在商業上構成同一市場的直接競爭，那麼就可以豁免所有個人或個人小組
使用的刑事及民事責任，不限於二次創作的種類若何。關注聯盟同時指出，這方案應
與政府的「第三方案」同時並行，作雙軌制，從不同角度保障民間使用，效法加拿大
的做法。

 



奸商及政府聯合使用、熱烈推廣的所謂「超乎輕微經濟損害」，字眼行文也好，概念
也好，都是香港獨創的，不見於任何國際公約，不見於任何國家或政府法律之上！我
要求監管版權收費組織，勿令二次創作淪爲商家鉅額買賣遊戲。今天，版權保護與民
間創作空間兩邊的決裂越來越嚴重，主因是版權擁有人的一方，特別是那些版權商
家、版權收費組織，藉着他們在法律條文、財力、權力、勢利上的各種優勢，對民間
符合公義的權利，不斷地滋擾、侵犯、搶佔、剝削、強奪、蹂躪、強暴。因此，除了
針對侵權外，監管版權收費組織，也應是版權法例要肩負的責任。可是當局對此問題
一直交白卷，欠缺相關的條例及規管，使民間的使用者（如新媒體之下的網台、博客
(blogger)、播客(podcaster)等）及創作人在現行制度下，被逼面對極不公平、極不合理
的版稅徵收。民間提出的第四方案，使用UGC，這概念由歐盟報告提倡，加拿大政府
已立法及實行。除了一些由版權業界支持的律師提出所謂反對的個人意見外，世貿本
身也好，其他成員國也好，都沒有說過半句話聲稱它有違世貿公約。奸商雙重標準、
輸打贏要地運作所謂國際公約此藉口，只許州官老作「超乎輕微」，不准百姓倡議「
UGC」，還有甚麼公義可言？

 

二次創作，正是香港的瑰寶，馬逢國議員說過：「二次創作是香港人創作出來的。」
原來自人類文藝史起源便存在的二 次創作，是今天香港人創作出來的，這件令港人驕
傲的香港發明，豈會不珍貴呢？所以，保障二次創作，等於維護馬議員說話的正確
性，是每個香港人的責任。如何保障二次創作？最基本當然是給它應有的空間。否
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沒有二次創作空間，又如何談創意工業？凡是個人使
用，並非拿來做世界貿易的，就正如陽光空氣一樣，每個人都有權使用。我不能接受
政府拒絕豁免眞正二次創作，而只是斬件式地豁免「戲仿」、「諷刺」、「滑稽」、
「模仿」四類作品。這做法令不屬此四類的二次創作作品得不到保障，對創作人並不
公平。若實例法案中，連這四類作品都不完全寫齊，連眞正防彈作用都沒有，政府應
尊重和依從民眾的聲音，不然只會迫群眾走上街頭抗衡到底，沒有半毫子所謂「妥
協」的餘地。我支持「UGC方案」，認為這是完全能符合所謂的世貿「三步檢測」。
雖然有人聲言UGC立法違反世貿「三步檢測」，這種言論是強姦人類智慧的。眾所周
知，任何議題討論時當然有不同意見，特別是在外國不少國家的政治生態中，許多政
治家和專業人士都依賴大企業商家的捐獻，並會爲捐獻者說好話。這些意見並不等於
有客觀道理支持。加拿大身爲世貿公約的成員國，難道沒考慮過當中利害衝突嗎？加
國經仔細考慮後仍通過UGC立法，而且足足一年，在劍拔弩張的跨國利益爭奪戰下，
都沒有世貿方面的投訴，就足證那些聲稱違反世貿「三步檢測」的言論，並沒有足夠
的事實理據，去支持它站住腳。

 

二次創作包括【戲仿】以外的作品，為何此等作品不包括在此次諮詢？法例的定立一
定要清晰及明確！超乎輕微損失是否等於比輕微損失更小都可告?我堅決不能接受「第
一方案」，這只是澄清現時版權條例的相關條文。考慮到是次諮詢後政府會再推出
《條例草案》予立法會這因素，這樣純粹作所謂「澄清」，不對問題條文作任何修
改，根本就是百份百的「翻叮」惡法。眾所周知，一條法例訂立後會被人如何使用，
並不一定要符合立法原意。只要局方一天不肯確實修改《版權條例》裏的弊漏，刪去
甚麼「超乎輕微經濟損害」、「潛在市場」等含混字眼，換上能客觀判斷到的、不會
令人誤墮法網的字詞，甚麼澄清也無法給予民間創作人保障。更何況，澄清以後，民
間創作人面對的民事責任仍沒有減少。「第二方案」是在法例中加入刑事責任豁免條



文，指明「損害性分發」罪行不適用於戲仿作品。乍聽之下好像免除刑責之憂，但這
正是這方案引證「魔鬼在細節」此話不假之處。這方案與「第一方案」一樣，民間創
作人要面對相同的民事責任風險。對民間創作人來說，你要他因創作而直接坐牢，當
然會造成寒蟬效應；你要他因創作而家破產蕩，身敗名裂，難道不會有寒蟬效應？難
道不會打壓市民的言論、表達與創作權利？我大力支持「UGC方案」及「同人方
案」，「同人方案」建基於關注聯盟的「UGC方案」，可說是「UGC方案」的修訂方
案，香港動漫界要求把「UGC方案」中「不作商業貿易營運」的限制，改爲「容許小
額金錢收入」。原因是在同人交流活動中，不少同人創作作品因爲要製作實物出來才
能交流傳播，無可避免會涉及印刷、場租等費用，而同人創作者一向都會就此收取一
些費用，以求補償成本。可是收取費用若超乎計算，有時候可能會出現超過成本的情
況，即使這情況並不常見。香港動漫同人界擔心，這會令他們被視爲商業貿易營運，
而無法得到保障。因此建議擴闊對金錢的限制。

 

版權商業組織根本是把公共空間、不涉商貿的地方，變成他們的私產，你要用就要付
鉅額向他們買，殘民以自肥，就是他們的目的。如果他們說冤枉說我們好人當賊辦，
說香港開埠以來從來未控告過二次創作人，是我們誤解了他們，那如何解釋林敏驄人
連上載回自作自彈自唱的作品，也遭這些既得利益公司起訴，更被判敗訴！叮噹網站
執笠事件，各網主收到的也是確實的律師信，僅因諸位網主都負擔不起訴訟的金錢、
時間及精神消耗，在高牆鬥雞蛋的對決中，無法不含恨認輸，趕快關閉網站作結， 否
則又是活生生的控告官司！山卡啦老師的《大愛香港》遭封殺事件，即使已得原曲
《大愛感動》的作曲及填詞人授權，仍遭版權公司強行封殺，兼令山卡啦老師的 帳戶
被罰。若日後惡法修訂通過，民事檢控成本下降，誰保證今天的「YouTube控告」不
會變成現實中的法庭控告？大學的校園電台、註冊的非牟利團體、香 港投訴合唱團、
「夏慢漫」的一群音樂朋友……等等，都收過版權收費公司發出的信，被收費公司討
令繳費，即使這些慘被纏上的團體、組織或個人使用完全不涉該 些收費公司的音樂，
也無加入該些收費公司使自己權利被代理，最終可能仍要弄致活動泡湯，又或不勝其
煩付費了事等慘烈下場！要逐個逐個個案細數，我們多花一 百倍的文字也數不完！罄
竹難書的事實星羅棋佈地擺在眼前，是我們真的冤枉他們，還是他們睜大眼睛說謊話
地誣衊我們冤枉他們？！我要求監管版權收費組織，勿令二次創作淪爲商家鉅額買賣
遊戲。今天，版權保護與民間創作空間兩邊的決裂越來越嚴重，主因是版權擁有人的
一方，特別是那些版權商家、版權收費組織，藉着他們在法律條文、財力、權力、勢
利上的各種優勢，對民間符合公義的權利，不斷地滋擾、侵犯、搶佔、剝削、強奪、
蹂躪、強暴。因此，除了針對侵權外，監管版權收費組織，也應是版權法例要肩負的
責任。可是當局對此問題一直交白卷，欠缺相關的條例及規管，使民間的使用者（如
新媒體之下的網台、博客(blogger)、播客(podcaster)等）及創作人在現行制度下，被逼
面對極不公平、極不合理的版稅徵收。我大力支持「UGC方案」及「同人方案」，
「同人方案」建基於關注聯盟的「UGC方案」，可說是「UGC方案」的修訂方案，香
港動漫界要求把「UGC方案」中「不作商業貿易營運」的限制，改爲「容許小額金錢
收入」。原因是在同人交流活動中，不少同人創作作品因爲要製作實物出來才能交流
傳播，無可避免會涉及印刷、場租等費用，而同人創作者一向都會就此收取一些費
用，以求補償成本。可是收取費用若超乎計算，有時候可能會出現超過成本的情況，
即使這情況並不常見。香港動漫同人界擔心，這會令他們被視爲商業貿易營運，而無
法得到保障。因此建議擴闊對金錢的限制。

 



政府把商業買賣放在創意之上，令本來屬於大眾、存在於大眾日常生活中的創作，遭
貪得無厭的商賈集團，以儼如12至19世紀「圈地運動」般的猙獰手段，使創作變成 有
財有勢人士的專屬遊戲。一般人就連表達自己創意的權利也被剝奪，猶如成為大陸強
拆運動中的被拆遷戶，失去《世界人權宣言》中所保障的基本權利。「版權商方案」
至今仍沒有具體的方案內容，甚至連向公眾完全公開的草案或方針都沒有，這根本只
是黑箱作業，亂搬龍門。若果方案確實對得住公眾，爲何要如此鬼祟，不能見光？由
於欠缺具體的方案倡議文件，據我目前了解，這「版權商方案」僅豁免政治諷刺這一
種他們口中所謂「香港式惡搞」創作，而且只豁免刑事責任，他們堅持要把民事責任
握在他們手裏。這種方案，莫說與政府的「第三方案」比，連「第二方案」也比它
好！我提出撤回諮詢文件, 換句話說三個方案都不接受。跟據現時諮詣文件有方案提到
“造成超乎輕微的經濟損害”,但這一詞未有定義, 到底實質金額是多少, 如何計算這筆
金額?而負責計算金額的機構是否具公信力?文件裡政府似乎很有意用”豁免”一詞包
裝內容, 給予公眾一個正面及比以往放寬的感覺。但戲仿定義,範圍及適用於豁免的情
況等等仍然模糊不清。情況就是政府計劃管制一樣事物, 但不告訴公眾是何物,似乎是
別有用心,政府或執法機關稍後大可按其他因素去隨意定義,所以實際上是收緊了”某一
方”的表達自由。近年政府每日上演荒誔鬧劇, 高官僭建,囤地,警方發表黑影論,隨意冤
屈市民搶槍社署對露宿者口出狂言等等事件,反映現今政府誠信破產,麻木不仁以及難以
信任。

 

奸商及政府聯合使用、熱烈推廣的所謂「超乎輕微經濟損害」，字眼行文也好，概念
也好，都是香港獨創的，不見於任何國際公約，不見於任何國家或政府法律之上！
《條例草案》必須加入相應條文，增加對版權收費組織的監管，規定它們要有具透明
度、一致性、清晰合理的收費基準，尤其是對非商業貿易的運用，決不能應採用與傳
統商業傳媒（如電視台、電台）一樣或相類似的基準。當局更應對版權收費組織成立
監管委員會，委員會由市民組織，不能有任何途徑被版權商家操控，它負責處理市民
投訴，對有關組織的不公事項加以限制，對有關組織施以懲處。政府三個方案漏洞百
出，我們有更好選擇嗎？日常生活中的民間二次創作和溝通模式日新月異，若單純豁
免某些表達方式，必定有漏網之魚。但如果這些正常的創作和溝通方式不獲豁免，不
但將會非常擾民，更對法庭造成壓力。要應付這樣的情況，由使用者使用目的的方向
進行豁免，可謂唯一的出路。由民間團體提出豁免非商業性個個用戶衍生內容，正切
合市民所需，同時不會損害版權人的商業權益。其實這方案已有點保守，畢竟國際上
商業性的二次創作被視為公平使用的例子比比皆是。這可說是民間為大局着想，而作
務實可行之建議。這已是民間持份者底線中的底線，無可再退。若連這樣微小的需求
也被漠視，連現在這樣細小的創意空間也要扼殺，政府請不要再宣傳甚麼鼓勵創意的
鬼話了。

 

政府說二次創作中的一些部份，例如翻譯、改編已屬版權擁有者的專有權利，這其實
等於承認：過往向版權商家傾斜，縱容甚至協助他們拿公有的文化傳播來圈地割據之
版權政策，已令一些公有的文化傳播權利被蠶蝕。《條例草案》必須加入相應條文，
增加對版權收費組織的監管，規定它們要有具透明度、一致性、清晰合理的收費基
準，尤其是對非商業貿易的運用，決不能應採用與傳統商業傳媒（如電視台、電台）
一樣或相類似的基準。當局更應對版權收費組織成立監管委員會，委員會由市民組
織，不能有任何途徑被版權商家操控，它負責處理市民投訴，對有關組織的不公事項



加以限制，對有關組織施以懲處。民間提出的第四方案，使用UGC，這概念由歐盟報
告提倡，加拿大政府已立法及實行。除了一些由版權業界支持的律師提出所謂反對的
個人意見外，世貿本身也好，其他成員國也好，都沒有說過半句話聲稱它有違世貿公
約。奸商雙重標準、輸打贏要地運作所謂國際公約此藉口，只許州官老作「超乎輕
微」，不准百姓倡議「UGC」，還有甚麼公義可言？

 

政府聲稱使用「二次創作」一詞，「實質涵蓋範圍亦難以確定」，「會令分辨是否侵
犯版權的界線變得模糊，產生不明確的因素及增加版權作品被濫用的機會」，這說法
是極度無稽的。「二次創作」作爲一個學術上的專業詞彙，在學術界上中有清晰的定
義，它與眞正的盜版侵權，以及與有違公義的剽竊抄襲，分別都非常清晰，在學術界
中可謂眾所周知。諮詢文件的用詞是「戲仿作品」，英文是「parody」，這字可以解
作「戲仿作品」，亦可以解作「戲仿」個手法本身。在公平處理 的法律下，很多時豁
免的不是「作品」，而係「目的」。我希望諮詢文件提及「戲仿作品」，只係方便向
大眾解釋，佢真正的意見是應該「為戲仿、諷刺、滑稽同模仿 目的嘅作品發佈」，即
係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parody 之類。這個個差別看似只有毫厘，其實好有分別 
。我強烈支持「UGC方案」，「UGC方案」的豁免部份，與眞正的盜版侵權完全無
涉，把「UGC方案」寫進法例中，完全不影響版權法例打擊眞正的盜版侵權之力量。
香港版權商家抗拒「UGC方案」，是否意味着他們不單要擁有自己的合法權益，連本
來不屬於他們合法權益的東西，例如對公眾言論、表達及創作之自由，他們都要手握
着生殺大權？若答案是「是」，即表示他們與民爲敵，與公義對着幹。若他們要回答
「不是」，那麼就沒有理由抗拒只保障了市民合理、合公義權利的「UGC方案」！
-- 
Regards,

Charles Lee

Phone: 


